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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尤溪县梅仙地区丁家山外围铅锌矿普查

勘查方案》评审意见

明自然资勘查审〔2026〕01 号

经组织专家评审，华东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(整合后已

更名为江苏省矿产地质调查大队)于 2026 年 2 月提交的《尤溪

县梅仙地区丁家山外围铅锌矿普查勘查方案》同意予以通过。

附件：《尤溪县梅仙地区丁家山外围铅锌矿普查勘查方案》

评审专家组意见

三明市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3 月 日



《尤溪县梅仙地区丁家山外围铅锌矿普查勘查方案》

评审专家组意见

为办理勘查许可延续申请，探矿权人华东有色地质矿产勘查

开发院(整合后已更名为江苏省矿产地质调查大队)于 2025 年

12 月编制了《尤溪县梅仙地区丁家山外围铅锌矿普查勘查方案》

（以下简称《勘查方案》）。受理收件后，三明市自然资源局组

织三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对该《勘查方案》进行评审。专家

组审阅方案及有关附件后，提出了修改意见。编制单位根据专

家意见，对《勘查方案》进行了两次修改，并于 2026 年 2 月提

交了最终稿，经评审专家复核确认，存在问题已修改完善，经

讨论一致，形成如下评审意见：

1.探矿权人华东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(整合后已更名

为江苏省矿产地质调查大队)于 2026 年 2 月最终提交的《勘查

方案》，基本符合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〈矿产资源法〉

实施衔接过渡期矿产资源勘查方案和开采方案评审工作的通

知》的要求。

2.本区自 1998 年 2 月首次设立探矿权，至 2008 年由于政

策原因暂停勘查。采用的工作手段有地表地质工作、钻探、硐

探编录、物化探以及相应的化验测试等，在探矿权范围内圈出 5

个 1：1 万磁异常，7 处 1：1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，4 个铅锌矿体。

对多数异常没有开展验证，总体工作程度不高，具有较大找矿

空间。

3.本次普查工作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包括：1∶10000 地质测



量（修测） 21.78 平方公里，1:2000 地质、磁法综合剖面测量

18.1 公里 , 1∶1 万航磁测量 21.78 平方公里, 1∶1 万激电中

梯测量 4 平方公里，钻探 10800 米/22 个孔，以及扩频激电测深、

井中磁测、激电测井、化验测试等工作。

4.在收集以往地质工作成果的基础上，明确了本次勘查工

作的目的任务，勘查工作方法、工作量安排及工作部署基本合

理，勘查手段、工作路线正确，符合绿色勘查要求，预期成果

基本可以实现。

5.意见及建议：

(1)前期工作程度较低，要借鉴邻区找矿成功经验，加强成

矿规律研究。

(2)在地质勘查全过程，应按照绿色勘查工作要求开展地质

工作，实现对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最小化。区内分布有永久基本

农田、生态公益林及文物等敏感目标，探矿权人及勘查单位应

做好保护工作，避免地质勘查工作对敏感目标产生不利影响。

6.评审结论：评审予以通过。

专家组组长：

评审通过日期：2026 年 2 月 26 日

附件：《尤溪县梅仙地区丁家山外围铅锌矿普查勘查方案》

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


